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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 民法的概念 学民法当然首先得知道民法的概念，就是说

要知道什么叫民法。我国直到现在还没有一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自然我们的民法教学还只能是按照民法的基

本理论体系来进行，所以一般来说，历年的民法的大纲的内

容在体系上都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大家需要注意的仅

仅是，2000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担保法》有一个134

条的司法解释，2001年3月10日最高法院又有一个关于“人身

权”的新的12条的司法解释。特别是目前正在进行的《物权

法》的起草以及《民法典》的编纂，都不可能不在新的大纲

中有一定的反映，所以同学们在复习期间要适当地注意那些

可能出题的地方，而注意对其稍微多加以研习。 一讲到民法

的概述，肯定大家要问，民法概述会考什么呢？要回答这个

问题，你就要看，这一部分包括了哪些基本观念、基本制度

和基本理论。 举例来说，考民法，其中首先遇到的最基本的

概念就是“民法”了。对一个学习过民法的学生而言，老师

肯定会认为，你学完了民法，他作为老师来出题考你的时候

，你总不能不知道什么叫做民法吧？！ 讲到民法的概念，大

家都知道，所谓民法，简单地说，即是“调整平等的民事主

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我国《

民法通则》的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

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

身关系。”可以说，这即是民法的基本概念，每一位参加考



试的人都会说，我绝对能把它记住。但考试很少直接来考你

是否背熟了某个概念没有。那么老师在考试中怎么去考你对

基本概念的掌握程度呢？ 所有的法学考试中都有一句俗话，

叫做“考试就是考点，有点就有分，没点就没分。”因此，

我们复习的时候，一定要围绕所谓的“三基”的那些“点”

来复习。就以“民法”这个概念为例，其中有几个点呢？至

少有三个点，即所谓“平等主体”、“两个关系”和“规范

总和”这三个“点”。所谓“平等主体”，就是说，你在复

习过程中复习到民法这个概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民法

”这个概念中的最基本的要点就是要知道，民法调整的是平

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不是那些不平等

民事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 “民法”这个概念的第二个“点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强调的两个关系，亦即“平等主

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而“民法”这个概念的第

三个“点”就是要让你知道，我们这个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

财产关系和人身的关系的民法，是一个法律规范体系，它不

仅仅是指一部单独的民法典，而是所谓“民事法律规范的总

和”。所以，我们在司法考试中要考的民法，也只能是广义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它除了包括我国1986年颁布的156

条的《民法通则》以外，还包括1999年颁行的428条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它实际上被当作了我们未来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债法部分。因此，就实质意义上的民

法而言，所有的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

法律规范，我们都把它们看做是实质意义上的民法。 那么对

这样一个“民法”的基本概念来说，老师怎么考你呢？我们

大家都知道，司法考试中往往是通过对一个小的案例的分析



，来看你是不是能够真正把握了你所应知晓的内容，因此出

题的老师就可能将民法概念中的任何一个“点”拿出来，变

成一个小案例，比如看你能不能将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

与不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区分开来。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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